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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色情資訊管不管的迷思」研討會 
 

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維護家庭聯盟和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於 2009 年 1
月 2 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行了「色情資訊管不管的迷思」研討會，當晚約有二百

多人出席。除蘇錦樑副局長外，並邀請了四位講員討論《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

例》發表意見，而台下觀眾亦熱烈地發表意見。 
 
現附上當日各講員和台下觀眾的意見以供參考。 

 

張國柱先生（立法會議員──社福界）──【社會如何平衡自由與保護青少年】 

出身於青少年工作的張國柱議員表示青少年對性好奇，過往在家庭和學校的

規範下，青少年難於接觸色情資訊。當互聯網普及後，青少年容易接觸到網上色

情，但監管互聯網的色情資訊有困難，業界亦有十分大的阻力。張議員主張以先

易後難的方式，先從審裁制度入手，以後再討論互聯網問題。在審裁制度方面，

張議員建議定期為「淫褻」及「不雅」的定義作民調，給審裁員一個清晰的定義。

在審裁員方面，他認為應增加人數，可以參考陪審員制度，增加代表性。但他不

建議細分類別為IIA及IIB，因為難於為此定下界線。最後，張議員強調對青少年和

家長的教育也很重要，而這教育應在學校和社會上一同進行，讓他們懂得怎樣去

面對色情資訊。 

 

何漢權先生（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學校經驗分享】 

何漢權先生分析學校、家庭和社會對學生的成長和價值系統有重大影響，當

中社會的影響最深。他指出學校教育必須包括價值教育和品格培養，而色情資訊

影響青少年的價值觀，未成年少女懷孕的情況亦十分嚴重；甚至成年人的婚姻也

會受影響。他強調色情資訊會「教壞細路」，但更嚴重的是「細路」根本不知道這

些物品是「壞」。 
 



關啟文博士（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色情無害的神話】 

關啟文博士表示有個別立法會議員、學者及坊間人士認為沒證據顯示色情資訊

對人有害，他寫成一篇五萬字的研究文章，從學術角度詳述色情資訊的禍害。他

指出色情資訊已滲透到雜誌、廣告、報紙嫖妓指南等「第一類刊物」。而坊間一些

色情刊物和漫畫亦宣揚以下的有害意識： 
 

 將女性物化為被男性操控和發洩的對象，貶低女性的價值，女性都渴望性愛，

甚至渴望被姦 
 男人天生是好色的，即使受不住誘惑而強姦女性也是正常，女性的感受不必理

會 
 性是生存的意義，忽略真愛、家庭和持久的關係 
 性交只是為了滿足慾望，戴了安全套便毋須理會性病、生育等後果，就像「打

場波」一樣 
 將口交、肛交等描述為正常化，如果女方拒絕是因為思想保守 

 
關博士指出雖然接觸色情資訊並不會立即產生禍害，但不代表它沒有害處，正

如吃三聚氰胺的人不一定會有腎病，但不代表它沒有害處。社會確有女性被沉溺

色情資訊的男性侵犯。他認為《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並非要禁絕色情資訊，

它們在包膠袋和附上警告字眼後仍然可以銷售予十八歲以上人士，合理的規管只

是避免社會被色情資訊充斥和關心青少年成長的需要。 

 

張達明律師（香港大學法律專業學系助理教授）──【如何改善現有條例及執行

機制】 

張達明律師同意單靠法律不能處理色情問題，教育才是關鍵，但法律與教育

互有關連。若沒有法律規管，家長也難以管教子女。人權法保障市民的言論和資

訊自由，但這些自由並非絕對，社會可基於道德等合理理由以作出規管。制訂法

律時必須對「不雅」及「淫褻」有清晰的定義及有具體的內容。但因社會的道德

標準會隨時間改變，所以需要一個公開和透明的執行機制來評審物品。 

 
張律師認為淫審處兼任行政評級和司法評級的角色是不恰當的，他建議改革

淫審處，以一行政機構作自願性的行政評級角色，司法評級則交由法官和陪審團

機制處理。 

 
張律師亦表示儘管互聯網上的色情資訊難以規管，但不等於可以獲得「豁

免」，而應針對性地為互聯網訂下法律。政府的角色除制定法律外，亦應有道德

立場，例如政府可清楚表明不希望鼓吹色情，在兼顧多元化的言論自由下，投放

資源作教育工作及監管色情資訊。 



 

台下觀眾的意見 

1. 性罪犯的代表律師常表示當事人沉迷色情資訊。 
2. 色情刊物導致人犯色情案件是基本常識，香港大學的犯罪學系應有足夠的資

料來證實此說法。 

3. 一名學生對部份互聯網供應商反對強制提供過濾軟件感到十分婉惜，而青少

年亦十分容易在互聯網上獲取色情資料。 

4. 一名家長要求政府不要將責任完全推在家長身上。 
5. 一名青年強調政府要有決心以理性的態度去保障心智未成熟的年青人。 
6. 市民要對色情作出定義不容易，政府可就社會人士的道德標準作民調，以了

解沉默大多數的聲音。 

7. 一名 IT 從業員表示不少公司機構已裝設軟件有效地阻隔色情資訊，不明資訊

科技界人士為何會如此一面倒地反對提供過濾軟件。 

8. 一名市民表示已有二十一年歷史的《淫褻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一直保障香

港有一個和諧社會生活，為了維繫兩性和諧，應加強管制色情資訊。 

9. 政府應有決心保障兒童不受色情資訊的傷害，亦要檢討全面保護兒童，尤其

是免受性侵犯的政策。 

10. 政府可邀請心理學家就色情資訊對人的影響提供專業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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